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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0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0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审查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将性别 
观点纳入主流的情况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成果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本说明反映 2006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3 日在纽约举行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成果，包括作出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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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有关项目 5《公约》第 21条执行情况的行动 

8. 对公约第 2 条提出一般性建议的工作队成员介绍了工作的最新情况。 

9. 委员会听取了专家组起草关于移徙妇女一般性建议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在柏

林非正式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专家们还同意将现有草案分发给其他人权条约机

构，供其评论。 

 D. 有关项目 6加快委员会工作的途径和方法的行动 

今后的届会 

10. 大会第 60/230 号决议，核准委员会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延长会议时间。据

此，委员会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第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

会前工作组会议,以使缔约国有足够的时间对事项和问题清单提交书面答复，并

确保及时翻译这些答复。委员会还根据同样的理由决定，第三十七届和三十八届

会议的会前工作组会议将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召开前举行。 

11. 委员会注意到今后几届会议的日期如下： 

 (a) 第三十五届会议：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2 日； 

 (b) 第三十六届会议：2006 年 8 月 7 日至 25 日； 

 (c) 第三十七届会议：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2 日； 

 (d) 第三十八届会议：2007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 日； 

 (e) 第三十九届会议：2007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10 日。 

12. 第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的会前工作组会议，将于 2006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举行；第三十七届和三十八届会议的会前工作组会议，将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

至 8 月 4 日举行；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会前工作组会议，将于 2007 年 2 月 5日至 9

日举行。《任择议定书》来文工作组的第八届会议，将于 2006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

举行；第九届会议将于 2007 年 2 月 5 日至 9 日举行。 

13. 委员会确认，委员会将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以下报告： 

 (a) 初次报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马来西亚 

圣卢西亚 

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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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定期报告: 

塞浦路斯 

危地马拉 

马拉维 

罗马尼亚 

14. 委员会将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以下报告： 

 (a) 初次报告: 

佛得角 

 (b) 定期报告:  

中国 

智利 

古巴 

捷克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格鲁吉亚 

加纳 

牙买加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菲律宾 

摩尔多瓦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 

15. 委员会决定邀请下列缔约国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介绍报告，但可能会作出必

要的调整： 

 (a) 初次报告: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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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定期报告: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哥伦比亚 

希腊 

印度 

哈萨克斯坦 

马尔代夫 

纳米比亚 

荷兰 

尼加拉瓜 

秘鲁 

波兰 

新加坡 

苏里南 

16. 委员会决定邀请下列缔约国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介绍报告，但可能会作出必

要的调整（不完整初步名单）： 

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巴基斯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瓦努阿图 

17. 委员会确定， 2006 年期间主席或代理人将出席以下会议： 

 (a)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b) 酌情出席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和（或）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c) 人权条约机构主席第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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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委员会就条约机构改革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高级专员发出了信函（又


